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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文件 
 

青理工党政办发〔2023〕2 号 

 

 

关于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调整的通知 
 

各二级党委（党总支）、党群部门，各职能部门、教学院部、直

属单位，临沂校区： 

因工作需要，经学校研究，对部分学校领导班子成员的工

作分工进行调整，现将调整后的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公

布如下： 

党委书记王亚军同志主持学校党委全面工作，负责党的建

设、干部队伍建设和巡察方面的工作。分管组织部、巡察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。联系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。 

党委副书记、校长谭秀森同志主持学校行政全面工作，负

责学校财务和审计方面的工作。分管财务处、审计处。联系机

械与汽车工程学院。 

党委副书记李国华同志负责学校宣传思想、意识形态、统

一战线方面的工作，分管宣传部、统战部、机关党委、党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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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学校学生体育、美育和劳动教育方面的工作，联系理学院、

体育教学部、马克思主义学院；负责临沂校区党委和行政工作，

分管临沂校区管理办公室。 

党委副书记杨兴昌同志负责学校工会、妇委会、老干部、

档案方面的工作，分管工会、妇委会、离退休工作处、档案馆；

负责学校基本建设方面的工作，分管基本建设处、新校区建设

管理办公室。联系管理工程学院。 

党委常委、纪委书记、监察专员尹东峰同志负责学校纪检、

监察方面的工作，主持纪委、监察专员办公室全面工作。分管

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综合处、纪检监察室、案件管理室、

案件审理室。 

党委常委、副校长王在泉同志负责学校本科教育教学与招

生、学生培养与质量评估、继续教育（高等职业）、工程实训、

图书信息方面的工作，分管教务处、继续教育学院（高等职业

学院）、图书馆、学校工程训练中心。联系土木工程学院。 

党委常委、副校长张凯同志负责学校人事人才、研究生招

生与培养、国际交流与合作、学校科研与科技成果转化、学报

方面的工作，分管人事处（教师工作部）、研究生院、国际交流

处（国际教育学院）、科技处（成果转化办公室）、人文社科处、

学报编辑部、学校直属科研机构。联系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。 

党委常委、副校长李长河同志负责学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

设、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、学校科技产业发展方面的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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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招投标管

理服务中心、学校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。联系环境与市政工

程学院。 

副校长金祖权同志省外挂职，原负责工作调整由其他班子

成员负责。 

党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陈伟同志主持统战部（台港澳事务

办公室）的全面工作，负责学校后勤保障、安全稳定与应急管

理、合作发展和校董校友、疫情防控方面的工作，分管后勤管

理处、安全管理处、合作发展处。联系人文与外国语学院。 

党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郭建锋同志主持组织部的全面工作，

负责学校学生教育管理、就业创业、保密、信访、信息化建设

方面的工作，分管党政办公室、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、团委、

创新创业学院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。联系艺术与设计学院、

商学院。 

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要对分管工作负责，要完成好上级、学

校党委和行政安排的临时工作和任务，要履行完成好学校党委

行政议事协调机构担负的职责和任务；要履行“一岗双责”，抓

好负责领域和分管部门的党建、意识形态等工作。 

《关于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调整的通知》（青理工党

政办发〔2023〕1 号）废止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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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工作补位安排 

 
党政办公室 

2023 年 2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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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工作补位安排 
 

一、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工作补位（即 AB 角）安排 

王亚军同志与谭秀森同志互相补位； 

李国华同志与杨兴昌同志互相补位； 

王在泉同志与郭建锋同志互相补位； 

张凯同志与李长河同志互相补位； 

陈伟同志的工作由郭建锋同志补位； 

尹东峰同志在全面负责学校纪检、监察工作的同时，

按照党委工作部署和根据具体工作任务补位。 

二、补位制度代为履职内容 

（一）代行处理上、下级来文、发文等公文事宜； 

（二）代行处理日常分管及专项分管工作； 

（三）代行出席或召集各类会议，接待上级检查指导或校

外来宾参观考察； 

（四）代行处理其他临时公务及突发事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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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青岛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2月 11日印发 


